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

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决算金额 54.60万元 

评价分值 88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项目很好地适应了总体目标，绩效目标明确，项

目的实施流程规范、监管到位，车辆使用者满意

度较高，专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良好。 

存在问题 1. 预算执行率较低。 

松江检察院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在

预算执行率方面有待提高。项目实际预算执行率

为 73.55%，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2. 合同款项未能及时支付。 

松江检察院与上海安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及上

海宏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3份合同中有三笔需

支付的款项，款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付，

支付及时率未达到预期目标。 



整改建议 1. 建议在预算设置方面更加精确可依，在核

算支出时关注预算使用情况，保证预算合理充分

使用完毕。在制作预算之前，可以参考其他同类

型检察院的相似预算方案，考察项目必要支出项

的市场普遍价格后，再谨慎地制定合适的预算方

案。 

2. 建议松江检察院进一步加强合同的审核与付

款管理，在签订合同时排出相应的付款计划并严

格执行，确保款项支付及时，预算执行率到位。 

整改情况 松江检察院在2019年预算编制过程中，对于车辆

采购的计划进行了制定，对车辆的单价、数量、

型号等进行了调研，预算编制合理性有了一定的

提高。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 

决算金额 93.97万元 

评价分值 91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项目实施的效果显著。项目主要实施是对已购入

的电子系统设备进行运行维护，保障检察院工作

安全平稳运行。2018年，项目运行维护完成了目

标的数量，系统故障率为0.02%，远低于目标故障

率0.30%；对于信息化系统运维的需求，服务商2

分钟内响应率高达100.00%。 

项目严格按照松江检察院制定的运维手册来执

行，2018年度的运维工作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存在问题 该项目存在3笔资金未及时支付。2018年3月28日，

松江检察院与上海天域时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

订的“信息化系统维护项目”合同中约定，该项

目首款与尾款分别需在4月8日与6月28日前支付

完毕，但松江检察院分别于5月29日、10月31日支

付该两笔资金；2018年10月10日，松江检察院与

上海垅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检察业务综



合管理平台项目”合同中规定，该项目资金需在

10月17日前支付完毕，但松江检察院于10月25日

支付该笔资金。 

整改建议 建议松江检察院加强合同要素和内容的审核，并

严格按照合同相关要求进行资金支付。在签订项

目合同时，根据项目预计执行情况，合理地设定

资金支付时间，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资

金，确保资金使用的安全、合规。 

整改情况 松江检察院加强了对2019年项目合同中支付条款

的重视，根据项目预计进程，合理设定资金支付

时间，加强资金支付及时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新建佘山检察室项目开办费 

决算金额 133.38万元 

评价分值 85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项目管理制度成熟，各项流程规范。松江检察院

在项目执行的全过程中实施了一套成熟的项目管

理制度，审批层级清晰、流程规范，从而确保项

目完成率。同时松江检察院严格按照国家文件规

定，项目执行流程符合要求，对其他职能部门的

类似项目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松江检察院制定

了严格的财务制度，各种凭证的归档全面、清晰、

有效。 

存在问题 该项目支付及时率低。截止至 2019年 6月 12日，

根据各子项合同规定，松江检察院共需支付 6 笔

资金。经考察，松江检察院已支付完毕 3笔资金，

但该 3 笔资金均晚于合同规定时间支付，剩余 3

笔资金尚未支付完毕。 

整改建议 加强项目支付管理。松江检察院应当加强项目支

付审核，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要求进行资金支付。



在签订项目合同时，应当根据项目预计执行情况，

合理地设定资金支付时间，并严格按照合同规定

时间支付资金。 

整改情况 松江检察院加强了对2019年项目合同中支付条款

的重视，根据项目预计进程，合理设定资金支付

时间，加强资金支付及时性。 

 

备注：每一个项目放一页，可自行添加页。 


